五通金融商务区三期综合开发片区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

一、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自然资规〔2020〕5号）、《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厦门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厦门市湖里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编制本方案。

二、基本情况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东至环岛东路，北、西、南侧均与内部规划道路相邻。规划用地总面积为24.9811公顷，涉及湖里区金山街道五通社区，共1个街道1个社区。为改善片区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发展能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金融强市建设，保障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权益，特编制此次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三、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本方案隶属两岸金融中心片区，方案在片区综合开发理念指引下，秉持规划引领、综合开发、一体化建设的原则引领片区繁荣发展。方案以建设多功能商务金融中心为目标，提升城市发展品质，完善城市功能。同时将连片规划、成片开发，推进五通金融商务区建设。在完善软硬件设施，高标准实施片区综合配套建设，通过连廊步道，将片区内重要交通站点、商业综合体、城市广场、写字楼等整合连通，打造标志性建筑群。
四、规划土地用途分析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为24.9811公顷，具体包括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等。

五、公益性用地情况

本方案内公益性用地包括绿地与开敞空间（公园绿地）、交通运输用地（城镇道路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教育用地）等，比例超过40%，符合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自然资规〔2020〕5号）的要求。

六、规划符合情况

本方案符合《湖里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已纳入厦门市湖里区2023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七、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情况

本方案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各类生态保护红线等，符合成片开发项目送审报批的要求。

八、实施计划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24.9811公顷，计划实施周期为批复后第一年至第三年，3年内实施完毕。

九、效益评估

（一）经济效益：本方案规划建设城镇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和商务金融用地。经营性用地出让将带来可观的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平衡片区开发建设资金，减轻财政压力。项目建设涉及的土建工程将拉动大批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带动政府税收及GDP的增长，同时带来大量新增就业岗位，提高就业率。
（二）社会效益：通过成片开发将原先盘踞在城市建成区的村庄整村拆迁改造，实现城市形象面貌提升。通过成片开发，可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和居住人口。同时，片区规划建设学校将满足安置居民与产业人口子女的教育需求。
（三）生态效益：将对片区内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统一处理，同时建立配套的废水收集管网、废水处理站等废水处理设施，提升废物处理能力和通过处理加强资源循环利用。

十、结论

《五通金融商务区三期综合开发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相关要求。



